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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企业数据资源相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落地施行，数据资产得以实现入表。政府

部门和市场机构都在积极探索进一步发展数据产业，盘活数据资产。基于此，本文探究数据资产入表

的会计处理及合规要点，并基于现有实践梳理数据资产入表的实操要点。本文认为数据资产入表实操

性强，市场认可度高，对于更好发挥数据要素赋能实体经济的功能有较大意义，并提供相应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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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时代，相比于土地、资本等

传统要素，数据要素拥有巨大潜力，有利

于促进经济发展新动能转换，构筑竞争新

优势。财政部会计司于 2023年 8月发布《企

业数据资源相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财

会〔2023〕11 号，以下简称《暂行规定》），

为数据资产入表提供了操作指引，企业以

数据资产为契机，推动数字产业，发展新

质生产力正当其时。本文研究数据资产的

定义、数据资产入表会计处理及合规要点，

探讨企业数据资产入表及融资实操要点，

并从会计准则及法律法规、公共数据授权

运营、数据资产融资方式和企业内部数据

管理机制建设等方面提供相应建议。

一、数据资产定义、入表会计处理与

合规要点

2023 年 9 月，在财政部指导下，中国

资产评估协会制定的《数据资产评估指导

意见》（中评协〔2023〕17 号，以下简称

《指导意见》）将数据资产定义为特定主体

合法拥有或控制、能进行货币计量，且能

带来直接或间接经济利益的数据资源。这

与《暂行规定》中符合企业会计准则中无

形资产或存货定义的数据资源可以作为数

据资产进行入表，在合规、计量、经济利

益等关键词上具备逻辑上的一致性。与国

际上较为广义的定义相比，《指导意见》的

定义更具体可计量，强调其会计属性，并

进一步界定了数据资产的非实体性、依托

性、可共享性、可加工性、价值易变性等

特征，帮助企业确定哪些资产可以被认定

为数据资产。在数据资产定义及特征界定

基础上，本文将依据会计基本程序，从会

计确认、会计计量、会计记录和财务报告

的角度，详细分析数据资产入表过程中重

点环节的会计处理要求及合规要点。

（一）数据资产会计确认

根据《暂行规定》对数据资产适用范

围的规定，符合入表条件的数据资产应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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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满足三点，即企业合法拥有或控制、预

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和符合会计准则

资产确认条件。

1. 企业合法拥有或控制

入表的数据资源需从法律合规角度满

足确权条件。数据财产相较于一般资产，

具有非竞争性和重复利用性。数据权利涉

及数据来源者、数据处理者等不同主体之

间的利益平衡。传统强调支配的所有权逻

辑难以实现数据资源的社会化配置。为解

决实际问题，中共中央、国务院于 2022 年

12 月印发了《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

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以下简称“数

据二十条”），提出建立数据资源持有权、

数据加工使用权和数据产品经营权“三权

分置”的数据产权框架，淡化所有权，强

调使用权，聚焦数据使用流通。

区别于传统财产所有权理论下将权利

客体聚焦在数据资产的实际拥有，“三权分

置”的数据产权框架赋予了数据参与者在

数据流通中参与环节对相应数据形态所产

生的数据价值享有的权利。具体而言，在

数据要素化过程中，数据形态发生了三次

变化：最初采集数据，产生数据资源；通

过清洗、入库，形成数据集合；再到最后

开发，制作出数据产品，形成了“数据资源 -
数据集合 - 数据产品”三级递进的价值链

条（申卫星，2023）。在数据要素发生形态

转换的同时，数据产权的客体、主体、内

容均发生变化。简言之，“三权分置”对应

了从数据收集、加工至经营的全产业生命

周期，覆盖了从资源、集合到产品不断演

变的数据形态。企业只要具备“三权”之一，

即可视为对相应数据合法拥有或控制。

（1）数据资源持有权（1）数据资源持有权

“数据资源持有权”系在数据价值链条

的“数据资源”阶段，基于同意授权行为，

企业对其采集的他人数据资源享有的权

利。具体而言，“数据资源”的赋权可拆解

为“所有权 + 持有权”。个人、企业、政

府产生的原始数据可纳入“数据资源”的

范畴，上述数据来源方是数据所有者。对

合法收集数据资源的处理者而言，其实际

占有、控制数据的事实可派生出“数据资

源持有权”。

数据产权的产生过程中，往往涉及多

方利害关系人。司法实践中会强调“谁收

集，谁所有”的确权逻辑，一些案例将企

业收集的个人数据定性为企业商业秘密。

学界中，基于劳动赋权理论，将个人数据

产权配置给企业亦得到大力支持。

数据资源持有权不同于传统财产权下

所有权的支配属性。传统的产权范式本质

上是构建一方有权和他方无权（无自由）

的简单规则，简单地将资源配置于一定的

主体并通过交换发挥其价值。数据要素在

市场中发挥展现其价值的方式则不同，强

调的是数据流通，是数据财产的不断汇聚、

生产、加工、流通、组合甚至是多次重组。

数据资源持有权将权利客体抽象为数据参

与者所能生产的数据之上的数据利益与价

值，而非将权利客体聚焦到某一个体本身

的控制独享上。这样的新型产权类型，可

以有效预防数据主体、数据控制者基于数

据本身的实际占有而切断数据的进一步流

通，有效地将传统财产权中过度倾向于个

人产权的物权与占有理论排除在数据资源

流通之外，有利于数据资产的流通与增值，

高效地实现数据财产权的优化配置。

根据《暂行规定》《个人信息保护法》

等，企业对数据资源持有权的确认应满足

以下几点原则（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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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资源持有权的确权原则契合了数

据市场快速高效流通的行业特性，规范了

数据参与者的权利与义务，符合“三权分

置”的数据产权制度框架下的新思路。

（2）数据加工使用权（2）数据加工使用权

数据加工使用权是指在授权范围内以

各种方式和技术手段使用、分析、加工数

据的权利。该权利规定了数据“资源”到“资

产”转化过程，是数据实现价值增值的核

心。并非所有的数据资源都可以转化为数

据资产，数据资源只有在经过整理、聚合、

标准化的加工过程，按照一定逻辑归集并

达到“一定规模”后，才能转化为数据资

产或数据产品。数据资产和数据产品应用

场景不断扩展，数据要素经济价值才能真

正实现。数据加工者是该权利的受用主体，

须符合法规，并获得数据资源持有者的授

权，才可对数据资源加工和使用。“数据

二十条”指出，“在保护公共利益、数据安

全、数据来源者合法权益的前提下，承认

和保护依照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获取的数

据加工使用权”。

（3）数据产品经营权（3）数据产品经营权

“数据二十条”指出，保护经加工、分

析等形成数据或数据衍生产品的经营权，

依法依规规范数据处理者许可他人使用数

据或数据衍生产品的权利，促进数据要素

流通复用。数据产品经营权对数据产品经

营者的权益提供制度保障，进而鼓励数据

开发利用、引导数据产品交易，是数据资

源充分实现要素价值的关键权利。过往数

据资产的交易流通中，因为缺乏国家层面

数据产品经营权的明确规定，存在“不能

交易”“不敢交易”的问题，这使得数据交

易频率与交易规模增速缓慢，阻碍了数据

交易市场的发展。数据产品经营权的出现

可以有效解决这个难题。

2. 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资产是“企业

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由企业拥有

或者控制的、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

的资源”。此外，企业会计准则强调，与该

表 1 数据资源持有权确权原则

用于内部用途 用于外部用途

主要原则 关注要点 主要原则 关注要点

告知同意

是否充分告知个人用户信息收集

处理情况，并取得个人用户明确

授权同意，且不同的信息应用场

景有无分别取得具体授权

企业用户

授权

利用及处理企业用户数据用于征信等其他商业

活动（非履行既有合同所必要亦非履行法定职

责），有无取得企业用户的授权或同意

合理相关且最

小必要

所收集用户信息是否服务于合理

业务目的，且在最小必要范围内

收集

商业秘密

保护

利用及处理企业用户数据用于商业目的，有无

涉及企业用户商业秘密信息，是否将商业秘密

信息披露或提供给第三方

给予撤回权限

及持续授权

企业有无给予用户便捷撤回同意

的方式，所收集用户信息是否持

续取得同意授权

受托审慎

处理数据

企业受托处理数据有无依据《个人信息保护法》

与委托人做出相关约定、有无按照约定处理个

人信息、有无转委托他人处理个人信息

依法处理使用

所收集用户信息是否在与用户约

定（授权）的范围内处理使用，

有无用于不法目的，如不合规的

个人信息出售 / 交易

数据来源

合规

企业受托处理的数据来源是否合规，即委托方

获取数据的过程是否符合相关规定

— —

无授权时

数据匿名

化处理

企业受托所处理的是否系匿名化数据，即该等

数据是否无法识别特定自然人且不能复原，进

而不属于个人信息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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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资源有关的经济利益应很可能流入企

业。《暂行规定》亦要求数据资产入表应“预

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随着数字化产

业发展，特别是数字应用场景的拓展和深

化发展，预计将较大地提升数据资产经济

收益的可得性。

3. 符合会计准则资产确认条件

结合《暂行规定》与相关会计准则，

目前数据资源会计处理主要可将数据资

源确认为无形资产或存货纳入资产负债表

（表 2）。企业拥有或控制，用于使用的数

据资产应确认为无形资产；企业日常持有，

准备出售的数据资产应确认为存货。

（二）数据资产计量

根据《暂行规定》，实操中企业对数据

资产的初始计量主要采取历史成本法（孙

永尧和杨家钰，2022）。成本法着重于计

算数据资产的绝对价值，基于数据资产历

史成本计量。外购的数据资产，成本比较

容易确定，可根据其购入时实际发生的成

本确认入账价值，具体包含数据收集、加

工、传输和构建数据库各流程产生的人工

成本、软件和硬件设备的建设成本等。自

行研发或加工的数据资产采用历史成本法

计量时，需关注研发费用资本化和费用化

的划分。开发阶段符合资本化条件的支出

应进行资本化处理；研究阶段的支出和开

发阶段其余支出应进行费用化处理。在完

成数据资产入表后，数据资产还需进行后

续计量，主要包括摊销、减值和终止确认

等。确认为无形资产的数据资产，需要根

据其使用寿命进行摊销，期末计量按照账

面价值与可收回金额孰低原则；确认为存

货的数据资产，如果可变性净值低于成本

则需计提存货跌价准备，期末计量按成本

与可变现净值孰低原则。

（三）会计记录和财务报告

确认、计量流程后，企业财务人员通

过会计记录流程把业务活动在账务系统进

行登记。在报告期的期末，企业应以通过

编制财务报告的形式向信息使用者提供会

计信息。

数据作为新的生产要素，具有非排他

性、高重塑性、价值易变等特点，企业在

将数据资产纳入财务报表时，相关的记录

和披露较为复杂。数据资产的会计记录和

财务报告程序在遵循《企业会计准则》的

基础上，应参考《暂行规定》的要求在会

计报表附注中对数据资源相关会计信息进

行披露。

《暂行规定》要求数据资源的披露按

确认为“无形资产”或确认为“存货”两

种情形进行区分，按对应科目的披露要求

完成细化披露。对于新型生产要素，《暂行

规定》采取“强制披露加自愿披露”方式，

企业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并结合实际情况

增设报表子项目，通过表格方式细化披露。

同时，企业可根据实际情况自愿披露数据

资源的应用场景或业务模式、数据资源相

关的宏观经济和行业领域前景、形成相关

数据资源的原始数据、原始数据类型来源、

数据资源的应用情况、数据加工维护和安

全保护情况、重大交易事项、数据资源失

效、数据资源的权利限制等。

二、企业数据资产入表与融资的实操

要点

本文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实操

成果对企业数据资产入表及融资的操作进

行初步梳理。对掌握数据资产的企业而言，

资产入表工作对内需要财务、IT、业务等

多部门协作，对外需要律师事务所、会计



  VOL.148 2024.09《金融市场研究》 67

郭实，孟浩，程博恩  |  数据资产运营：政府部门与市场机构的探索——从数据资产入表谈起

师事务所、评估机构等中介机构协助；入

表后的数据资产融资则涉及与各类金融机

构的合作（图 1）。
（一）数据资产收集与加工

目前，入表的数据资产来源主要有三

类：①企业多年经营积累的企业数据；②

集团公司业务数据的授权经营；③来自政

府部门及相关单位拥有的公共数据。

企业需预先摸排本公司及集团内部掌

握的数据资源。包括不限于因日常运营、

管理活动、用户交互产生的企业数据资源，

在履行职责过程中采集的人口数据、经济

数据、公共安全数据等政务数据资源，应

用于交通、气象、环境、工业等领域的传

感器数据资源等。企业通过对原始数据进

行收集、清洗、整合、转换，形成数据资产。

此外，企业可通过“公共数据授权经

营机制”获取公共数据资产。近年来，各

地方政府和行业主管部门积极推进公共数

据开放，通过 1 对 1、1 对 N 等多种形式，

对地方国企进行授权经营。例如，2020 年

10 月，成都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成

都市公共数据运营服务管理办法》，为数

据授权运营提供了制度保障。成都数据集

团获得授权后，建设并运营公共数据运营

服务平台，汇总城市公共数据，将数据封

装、脱敏加密后按使用方的需求提供数据

核验、数据补全、分析报告等服务。

（二）数据资产登记确权

企业需要证明其合法拥有或控制数据

资源，这是数据资产可以入表的关键前提。

针对非自有数据资源，为了确保数据资产

使用合规性，减少后续确权风险，企业通

过合同、授权书的方式获取相关政府机关、

企事业单位的授权明确其对数据资产的持

有权，并由律师事务所出具合规确权报告。

此外，企业还可在律师事务所的协助下，

在知识产权局等机构完成数据知识产权登

记或在数据交易机构完成数据产品登记，

获取《数据知识产权登记证书》等登记文

件，完成登记确权。

（三）数据资产会计核算与审计

企业选择合适的方法对数据资产价值

进行会计核算。会计核算应遵循《暂行规

定》，根据数据资源的持有目的、形成方式、

业务模式，以及与数据资源有关的经济利

益的预期消耗方式等，对数据资源相关交

易和事项进行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在

此基础上，企业应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入

表数据资产开展专项审计工作，确认入表

数据资产的成本归集、后续计量和信息披

露的合规性，实现数据资产入表。

（四）数据资产评估

为实现数据资产盘活，企业可聘请资

产评估机构等第三方机构对数据资产进行

估值。本处提出的数据资产评估与会计核

算中的估值有所区别。会计核算中的估值

应遵循《暂行规定》的要求对数据资产进

行初始计量，主要考量数据资产的成本归

集。资产评估机构主导的资产评估应依据

表 2 数据资产确认条件

数据资源会计
处理前提条件

确认数据资源为无形资产的
条件

确认数据资源为存货的条件
其他依据《暂行规定》会

计处理的数据资源

会计准则条件

企业拥有或控制的没有实物

形态的可辨认非货币性资

产，主要包括专利、非专利

技术、商标、著作权等

企业日常活动中持有以备出售的

产成品或商品、处在生产过程中

的在产品在生产过程或提供劳务

过程中耗用的材料和物料等

不符合无形资产或存货的

确认条件，但预期会给企

业带来经济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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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意见》，选择收益法、成本法或市场

法等方法确定数据资产价值。收益法主要

通过对数据资产未来预期收益折现确定资

产价值；成本法主要参考数据资产的重置

成本并通过调整系数进行估值；市场法则

通过参考公开活跃的市场交易价格对数据

资产进行估值。实操中，亦有将市场法公

允价值与成本法参考相结合进行评估。1 现

阶段，受制于数据资产缺少充分活跃的市

场，企业的数据资产评估大多采用成本法

进行估值，如“天津港保税区临港区域通

信管线运营数据”等。

（五）数据资产融资

实现数据资产入表和评估后，企业可

借助数据资产实现多元融资。在间接融资

市场中，企业可盘活数据资产，增量资产

助力进一步扩大授信，争取贷款额度，并

探索信托产品融资，多措并举扩充企业融

资渠道。在直接融资市场中，企业通过与

证券公司、银行合作，进一步拓展债券市

场融资渠道，探索数据资产证券化、数据

资产公募 REITs 等结构化产品开发。

三、数据资产运营的实践探索

在大国竞争加剧和经济发展转型的大

1　例如，国网浙江新兴科技有限公司。

背景下，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

质量发展阶段，亟待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高帆，2023），增强发展新动能。数据资

产作为“新的生产要素”，为更好地推动高

质量发展提供了思路。政府和企业在数据

资产运营方面进行积极探索与实践。

（一）政府部门的数据资产运营实践

“数据二十条”为政府部门盘活数据资

产提供了政策保证，明确将公共数据授权

运营模式正式引入数据开发利用的政策版

图。政府或可通过整合、扩展和盘活旗下

企业及地方公共服务的数字资产，推进以

数字服务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商业可持续 
模式。

截至 2024 年 3 月末，已有 17 个省 / 直
辖市发布了公共数据授权政策。公共数据

授权运营模式的实践路径，各地呈现特色

化与差异化，主要形成统一授权运营、多

场景授权运营、两级授权运营三种模式。

1 统一授权运营。由政府公共数据管

理部代表政府整体授权具有国资背景的公

司承担该地区所有公共数据运营加工等相

关工作。上海市政府授权上海大数据集团

负责统一归集公共数据，开展数据运营工

作。河南省、海南省等均采用这种运营模式。

2 多场景授权运营。政府依据不同行

图 1 企业数据资产入表与融资的流程图

数据来源

数据
资产

收集/加工 确认分类/登记确权

资产负债表

证券公司、
银行等

债券融资

多元融资

银行贷款

信托产品

资产证券化

资产评估

资产评估公司

无形资产

存货
会记核算/审计服务整合/转换

拟数据入表
企业

会计师
事务所

企业内部获得

企业外部购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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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领域和场景，授予多个运营主体，依

据其行业特点开展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北

京市面向不同行业打造多个公共数据专

区，针对金融行业，授权北京金融大数据

公司为金融专区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单位。

3 两级授权运营。政府整体授权具有

国资背景的公司承担该地区所有公共数据

运营（公共数据综合运营方），再由运营方

依据不同行业 / 场景，分散授权给不同行

业数据开发方，开发满足场景需求的数据

产品。两级授权运营是前述两种运营模式

的结合与改良。

政府部门探索数据资源运营具有重大

意义且适配度高。第一，在数据资源积累

及获取方面，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城市

运营中，积累了供水、供电、公交等业务

数据，可考虑对数据平台或数据企业提供

授权运营，进一步扩充数据资产的类型和

规模；此外，各级政府合作，数据资源共享，

容易形成“省级 - 地市级 - 区县级”数据

的全面梳理和聚合，在数据获取环节可形

成规模优势。第二，在打造数据产业生态

方面，政府擅长协调地方资源，在电力、

产业园租赁、数据中心租赁等方面争取优

惠政策，同时更容易依托数据资源及其在

地方经济的定位，吸引各类数据开发商合

作，开发应用场景，打造特定化服务，赋

能各类企业。第三，在保证数据安全方面，

官方授权的数据平台或数据企业可协同当

地网信、公安等部门，制定数据安全管理

制度与安全事件应急机制。政府部门为追

求经济利润而从事数据不当交易的内在动

1　银行贷款融资方面，济宁市首笔无质押数据资产授信贷款落地。深圳微言科技通过光大银行授信，获得首笔

增信贷款。信托融资方面，2024年2月，杭州工商信托正式推出了数据信托产品“数金晟1号”，产品明确了数据

权利人、数据受托人和数据使用人，标的资产为数据资产。高新金投集团凭借在线教育用户数据实现全国首单

数据知识产权证券化。

力较小，更有利于数据安全。

（二）企业的数据资产入表实践

“数据二十条”为数据要素市场提供了

顶层设计方案，《指导意见》为数据资产的

入表和评估实务提供了指引，加上技术的

创新与发展，数据流转将更加顺畅，数据

驱动的新产业、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不断

涌现（许宪春 等，2022）。数据资产的应

用也将遍布消费者行为分析预测、工业企

业生产运营标准化、普惠金融信用评估模

型搭建等各种不同场景。

《暂行规定》在 2024 年起正式实施，

数据资产入表地方试点不断推进。2024 年

一季度是对上市公司数据资产入表成果进

行观察的第一个时间窗口。23 家上市公司

在 2024年一季报中披露了数据资产（表 3），
入表企业除信息技术领域外，还包括钢铁、

汽车、港口、电力与塑料等众多传统领域。

第一批案例中，将数据资源纳入无形资产

科目的企业为多数，有 13 家。这与数据资

源纳入无形资产的流程较简单、成本较低

有关。数据资源确认为存货，因为有着以

待企业出售的属性，确权更为复杂。数据

资源丰富且密集的电信运营商、银行以及

大型数字科技公司等数据资源在一季度都

暂时还未进行数据资产入表。随着数据资

产入表的实践进行，未来会有更多企业完

成数据资产入表操作与披露相关会计信息。

另外，已有部分企业在完成数据资产

入表后，落地了数据资产银行贷款、信托

融资 1，为企业后续融资操作提供了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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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思路与建议

一是持续完善相关会计准则及法律法

规。进一步完善数据资产会计细则，细化

入表标准与会计框架，明确公共、企业和

个人信息三类数据定义、核算机制和会计

处理等。针对数字资产潜在的内容风险、

金融风险以及法律风险，建议出台相应的

法律法规进行规制；进一步完善“三权分

置”的数据产权制度框架，明确数据产业

链流程中各方拥有的具体权益，为数字资

产行业健康有序地发展提供法治保障。

二是推动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模式规范

化。建议各地方政府和行业主管部门积极

推进公共数据开放，授权数据资源平台或

企业开展数据资产运营，拓宽数据资产范

畴，让公共数据成为推动企业数字产业转

型的重要战略资源。建议以地方立法的形

式，明确由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形成的数据

产品或数据服务，可通过数据运营平台进

一步完成合同签订、交易撮合、业务结算等

工作，进一步扩大可面向市场提供的数据产

品及服务，深化对公共数据的挖掘利用。

三是积极探索挂钩数据资产的直融方

式。在产品方面，发行数据资产专项债券，

表 3 上市企业数据资产入表（截至 2024 年一季度末）

企业简称 行业 纳入资产负债表科目 金额（万元） 占总资产比例（%）

恒信东方 通信 无形资产 2 460 1.2930

航天宏图 计算机 无形资产 1 717 0.2719

每日互动 计算机 无形资产 1 284 0.6924

卓创资讯 传媒 无形资产 941 0.9556

中远海科 计算机 无形资产 902 0.3221

博敏电子 电子 无形资产 182 0.0220

平安电工 基础化工 无形资产 78 0.0370

中文在线 传媒 无形资产 45 0.0252

中交设计 建筑装饰 无形资产 38 0.0014

山东高速 交通运输 无形资产 36 0.0002

青岛港 交通运输 无形资产 26 0.0004

中信重工 机械设备 存货 71 629 3.9517

金龙汽车 汽车 存货 58 427 2.1525

中闽能源 公用事业 存货 4 188 0.3601

山东钢铁 钢铁 存货 1 736 0.0256

喜临门 轻工制造 存货 1 416 0.1632

海天瑞声 计算机 存货 690 0.8421

拓尔思 计算机 开发支出 628 0.1692

美年健康 医药生物 开发支出 546 0.0295

佳华科技 计算机 开发支出 171 0.1452

浙江交科 建筑装饰 开发支出 24 0.0004

开普云 计算机
无形资产 142 0.0740

开发支出 296 0.1545

南钢股份 钢铁
无形资产 15 0.0002

开发支出 102 0.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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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Interim Provisions on Accounting Treatment Related to Enterprise Data 
Resources'', data assets have been integrated into the balance sheet. Government departments and market participants 
have been actively explor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ata industry and the revitalization of data assets. This paper 
examines existing accounting practices and key compliance aspects that need to be addressed in this effort. The paper 
concludes this effort is highly feasible and will be widely accepted by the market. This is also seen as having great 
significance in better exerting the multiplier effect of data elements and empowering the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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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以数据资产为债券提供抵押增信的可

行性；对于能提供长期稳定现金流的数

据资产，探索数据资产证券化产品和公募

REITs（刘小钰 等，2024）。同时，为保护

投资者合法权益，建议完善上市公司与发

债企业数据资产信息披露要求，夯实数据

资产融资平稳高效运行的基础。另外，在

探索初期，建议搭建市场管理机构、企业、

金融机构、会计师、评估机构的交流平台，

对数据资产融资充分探讨。

四是加强企业内部配套数据管理机制

建设。企业在向数据资产管理和运营业务

转型中，应建立与新业态的相适应的专业

化管理机制和人才队伍；强调数据资产经

济价值的挖掘，真正发挥其数据造血功能，

避免数据资产入表沦为修饰报表的手段；

高度重视数据资产安全和隐私保护，严格

遵守《民法典》《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

《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充分防范

网络攻击和数据泄露，并在数据资产使用

时做好必要的脱密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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